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梨政复〔2025〕208号
申请人：吉林省梨树县XX一厂上访小组。
负责人：王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现住梨树县刘家馆子镇XX村，联系方式为136XXXX。
张XX，女，汉族，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现住梨树县郭家店镇XX家属楼，联系方式为135XXXX。
张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现住梨树县霍家店街道，联系方式为150XXXX。
石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现住梨树县郭家店镇XX家属楼，联系方式为132XXXX。
黄XX，女，汉族，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现住梨树县郭家店镇铁北，联系方式为130XXXX。
被申请人1：王X，系XX厂厂长，联系方式为135XXXX。
被申请人2：薜XX，系原XX厂会计，联系方式为132XXXX。
被申请人3：卢XX，系原XX厂供销科供销员，联系方式为133XXXX。
被申请人4：满XX，系2017 年主抓拆迁工作，联系方式为158XXXX。
被申请人5：杨XX，系郭家镇镇长，联系方式为0434-55XXXX。
被申请人6：高X，系原梨树县工信局局长，联系方式为151XXXX。
被申请人7：张XX，系梨树县工信局主任，联系方式为186XXXX。
复议机构据申请人表述补充的被申请人：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法定代表人：周伸，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申请人表述的行政复议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请反映的“留手人员监守自盗”及“拆迁补偿款未发放”问题，存在行政不作为及处理结果明显不当的违法行为。2.请求依法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述问题重新启动全面、公正的调查程序，并作出合法、合理的书面处理决定，切实保障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吉林省梨树县XX一厂上访小组认为被申请人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不正确履行信访工作职责，于2025年12月16日以邮寄的形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向本机构提交了以下书面材料：《行政复议申请书》、《书面意见》、《证据目录》、《吉林省梨树县XX厂河南料场（土地档案）》、《棚户区改造梨树县郭家店镇报告》、《场地影像图片2张》、《签名为王X的手书材料》、《梨树县郭家店镇城建分局的证明》、《标注由满XX书写的梨树县XX厂厂区建筑面积统计对比表》、《施工影像图片1张》、《标注由满立华书写的梨树县XX厂内部估算统计表》、《标注为梨树县经委与潘X签订承包XX厂合同书1页（部分）》、《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7）吉0302民初1964号民事判决书》、《签名为高XX的收条》、《签名为薛XX的收据》、《集体企业职工信息登记表》、《卢XX等73人的姓名及部分人员联系方式》、《致全厂职工的一封公开信》、《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梨工信信字〔2024〕82号关于李XX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及《送达回证》、《四平市铁西区郭家店镇人民政府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25年5月22日出具的关于李XX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及《送达回证》、《无落款手书梨树县XX厂简介1张》、《落款日期为1917年3月20日的证明1张》、《签名为刘桂荣的手书材料1张》、《无落款手书物资清点表1张》、《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2025年6月1日出具的关于李XX信访事项的化解方案》、《无落款手书梨树县XX厂职工代表大会选票统计1张》。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一）关于是否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申请人表述的“吉林省梨树县XX一厂上访小组”虽未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材料，但申请书中已经载明负责人姓名、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等要素，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再要求其补正已不必要。申请人将王X等7名自然人列为被申请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申请人在行政复议请求处表述，“请求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再要求其补正已无必要，据此，复议机构将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补充为本案被申请人。
[bookmark: _GoBack]（二）关于是否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申请人表述的行政复议请求为：“1.请求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请反映的“留手人员监守自盗”及“拆迁补偿款未发放”问题，存在行政不作为及处理结果明显不当的违法行为。2.请求依法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述问题重新启动全面、公正的调查程序，并作出合法、合理的书面处理决定，切实保障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结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及各项证据材料，系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受理的信访事项及信访答复内容的不服；且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及书面意见中，均表述了对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关于李XX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和《关于李XX信访事项的化解方案》的异议。据此，归纳申请人复议请求为“请求认定梨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不正确履行信访工作职责，信访答复内容明显不当，应责令重新处理。”
（三）关于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申请人在复议请求中表述“请求依法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述问题重新启动全面、公正的调查程序，并作出合法、合理的书面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一）项规定，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结合申请人提交的各项证据材料显示，其均为通过信访渠道提出诉求并获得处理结果。且案涉“信访答复”及“信访事项的化解方案”中内容，均属于对反映问题的描述、工作过程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并无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信访人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复查。”因此，申请人应依照信访工作法定程序办理，该复议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综上，申请人吉林省梨树县XX一厂上访小组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五）项之规定，不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19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附：本案所引用的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适用本法。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的行政行为。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
（五）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
（六）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服；
（七）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工伤认定结论不服；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
（九）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
（十）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
（十一）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
（十二）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
（十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
（十四）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
（十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
（七）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决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还应当在不予受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复议申请的审查期限届满，行政复议机关未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审查期限届满之日起视为受理。
第四十四条　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负有举证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据：
（一）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但是被申请人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申请人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除外；
（二）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受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据，但是因被申请人原因导致申请人无法举证的，由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
（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申请人提供证据的其他情形。
《信访工作条例》
第三十五条　信访人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请求原办理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机关、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书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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